北京市档案局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财政拨款情况的说明

一、“三公”经费的单位范围
北京市档案局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、公务接待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，开支单位包括北京市档案局（馆）本级、《北京档案》杂志社、北京市档案干部教育中心和北京市档案局老干部活动站3个所属单位。
二、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财政拨款情况说明
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预算74.456万元，比2015年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减少31.484万元。其中：
1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。2016年预算数33.74万元，与2015年预算数持平。2016年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主要用于档案业务交流、参加国际会议、完成市政府交办的友城合作交流项目、随团出访等方面。
2、公务接待费。2016年预算数3.29万元，比2015年预算数减少6.81万元，主要原因：2016年进一步压缩工作交流、参观接待产生的费用。
3、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。2016年预算数37.426万元，其中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016年预算数37.426万元，其中：公务用车加油20万元，公务用车维修7万元，公务用车保险6.426万元，其他4万元。比2015预算数62.1万元减少24.674万元，主要原因：2016年实行公车改革，减少公务用车数量和使用次数。
